
临县府办发〔2023〕20 号

临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临夏县创业担保贷款到期回收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及省州驻县相关单位：

《临夏县创业担保贷款到期回收工作实施方案》经县政

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

实。

临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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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县创业担保贷款到期回收工作
实施方案

根据省人社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创业担保贷款的通知》

（甘人社〔2019〕135 号）、州政府《关于创业担保贷款和小

微企业贷款扶持小餐饮企业发展的意见》（临州府发〔2018〕

38 号）、州人社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创业担保贷款发放和加

强风险风控工作的通知》（临州人社通〔2022〕53 号）、《临

夏县金融贷款逾期回收工作方案》（县委办发〔2021〕3 号）

和《临夏县 2021 创业担保贷款实施方案》（县委办发〔2021〕

13 号）精神，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全面构建良好的信用体

系，全力做好创业担保贷款到期回收工作，结合我县实际，

制定本方案。

一、创业担保贷款回收与代偿程序

（一）提前告知。根据《临夏县创业担保贷款业务合作

协议》，政府和承贷银行实行双线清收机制负责到期贷款回

收工作。各承贷银行要切实做好贷款风险防控工作，全程监

管贷款规范化使用，贷款到期前 1 个月，通过短信、电话、

上门告知等方式告知借款人按时履约还款。同时，各乡镇要

以村为单位，根据承贷银行提供创业担保贷款到期花名册，

在到期前 1 个月将《临夏县创业担保贷款到期还款通知书》

（附件 2）送达至借款人，并做好到期贷款的宣传、动员、催

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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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还款方式。借款人在贷款到期前通过放款银行网

点缴存和转账等方式进行还款，银行收回贷款，出具还款证

明。

（三）贷款逾期利息。因农户自身原因未按时偿还贷款，

导致产生逾期利息的，逾期利息由农户自行承担，财政不予

贴息。

（四）贷款代偿清偿。创业担保贷款逾期未足额偿还的，

承贷银行应当向债务人依法追偿，逾期创业担保贷款的借款

对象纳入不良征信系统。对逾期 90 天经追偿仍不能回收的贷

款，承贷银行可向担保机构提出书面代偿申请，提供《创业

担保贷款代位清偿通知书》、追偿记录等证明资料，经担保

机构核实后向县人社局提出代偿意见，人社局审核批复后，

30 天内从担保基金账户中支付逾期的担保贷款本金及利息

（不含罚息）。承贷银行到期贷款回收率低于 96%或代偿率达

到 10%时，应暂停发放新的创业担保贷款，待到期贷款回收率

达到 96%，经人社和财政部门同意后，方可恢复创业担保贷款

放贷业务。承贷银行的创业担保贷款代偿率达到 20%时，取消

创业担保贷款放贷资格。选择贴息不担保的小微企业逾期贷

款，由承贷银行进行催收，并向人社和财政部门报送情况。

担保基金代偿后产生的债权由人社局负责依法追偿，承贷银

行应全力配合。债务人不能清偿逾期债务的，由反担保人按

合同约定履行清偿义务。贷款追偿清偿由担保机构聘请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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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依法进行回收清欠。

（五）反担保资料领取。按时还款后贷款人可领取反担

保资料。具体为：1.反担保方式为工资担保的待还清贷款后，

由银行收回贷款并终止担保人的担保责任；2.反担保方式为

房产担保的待还清贷款后，到银行领取不动产登记证明，由

银行收回贷款并终止担保人的担保责任；3.反担保方式为“抵

押农村土地经营权证+三户联保”的，相互联保的所有借款人，

全部还清贷款后，乡镇以联保户为单位，上报《联保户领取

土地证承包经营他项权利证明书花名册》（附件 5）附还款证

明复印件、领取他项权证后，到县农经站换取《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书》。

（六）保证金退还。创业贷款担保基金全部存放在各承

贷银行的基金专户中，根据《临夏县创业担保贷款业务合作

协议》，当还款金额达到发放总金额的 90%（含）时，由县人

社局负责，从开设在承贷银行的担保基金专户中按还款比例

将担保金逐步退还县财政。

二、支持再次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根据创业担保贷款政策规定，对已按时还清创业担保贷

款（联保户要全部还清）、带动就业能力强、真种真养真经

营，有贷款意愿且符合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条件的个人和小微

企业，严格按照《关于做好 2023 年创业担保贷款的通知》（临

县人社发〔2023〕51 号）精神，重新申请、重新办理创业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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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贷款，累计享受次数不超过 3 次，已享受创业担保贷款的

同一家庭其他成员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的不予受理。

三、创业担保贷款回收工作要求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靠实工作责任。为确保创业担保贷

款回收工作顺利开展，县上成立由县委副书记、县长任组长，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县公安局、县法院、县检察院主要

负责人任副组长，县财政局、县人社局、县农业农村局、县

乡村振兴局、县工信局、县商务局、县发展融资中心、各承

贷银行和各乡镇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统筹开展全

县创业担保贷款回收工作。县人社局主要负责全县创业担保

贷款工作的牵头抓总工作，负责协调承贷银行、相关部门和

乡镇的贷款日常工作；县财政局做好贷款贴息资金和担保基

金的筹措和监管工作，审核承贷银行申请的贴息资金，并按

时限要求及时拨付；县农业农村局承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抵押，更换他项权证和退证工作；承贷银行负责与符合条件

的个人和小微企业签订创业担保贷款合同，发放贷款。联合

乡镇、村，深度介入贷前调查，在创业担保贷款贷给谁、贷

多少的问题上发挥主要职责，在贷后跟踪管理和确保安全有

效的问题上发挥主体作用，发挥创业担保贷款回收主体责任，

对逾期 3 个月以上的贷款人聘请专业律师依法起诉，直至回

收到位；县法院开展涉债案件审理、执行案件清理工作，配合

融资担保中心依法开展追偿清偿工作；县公安局负责依法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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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打击金融诈骗、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按照现有的县级

领导包抓乡镇，乡镇领导包抓村的管理体制，靠实工作责任，

全力协作，形成上下联动、协调配合、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

创业担保贷款回收实行双线清收机制，乡（镇）党委、政府

和承贷银行是贷款到期回收工作的责任主体。各乡镇和各承

贷银行要成立创业担保贷款回收领导小组，乡镇以村为单位

成立清收工作小组，承贷银行分片、分乡镇成立工作专班，

指定专人包抓，责任到户到人，深入贷款对象创业基地，提

前跟踪管理，了解用款情况和创业风险，全面分析研判到期

贷款对象的还款能力，进行分类管理，按照到期积极偿还、

逾期催收偿还、确实无法偿还和恶意拒绝偿还四种类型进行

分类排序，动员能按期还款的对象按时积极还款，加大对有

逾期风险贷款对象的催收力度、对无力偿还的高风险对象的

依法追偿力度、对恶意拒绝偿还对象的依法严惩力度，对重

点风险户制定“一户一清收方案”，明确责任对象和具体的

代偿清偿回收措施，全力做好到期贷款预警和回收工作，形

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二）加大宣传动员力度，营造诚实守信氛围。各乡镇、

各承贷银行要通过悬挂横幅、张贴标语、短信微信、组织人

员深入农户等多种形式加大对创业担保贷款回收工作的宣传

力度，进一步增强信用意识、法律意识，用诚实守信规范农

户的贷款行为，提高农户对回收到期贷款的认识和理解，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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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引导农户按时偿还贷款，营造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为贷

款的回收工作奠定基础，确保到期贷款全部回收到位。

（三）强化督促督查力度，按期完成回收任务。将创业

担保贷款回收情况纳入乡镇党委、政府和承贷银行的年度考

核内容，各乡镇、各承贷银行要高度重视，立即行动、周密

部署，主要领导总负责、相关负责人员具体抓，定期通报到

期、逾期贷款回收进展情况。对回收力度小，回收进度慢的

乡镇，及时进行约谈提醒，确保全县创业担保贷款到期、逾

期回收工作按期完成。各乡镇、各承贷银行每周向人社局上

报回收进展，领导小组每周将回收情况在全县进行通报。

附：1.临夏县创业担保贷款到期回收工作领导小组

2.临夏县创业担保贷款到期还款通知书

临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4月28日印



附件 1：

临夏县创业担保贷款到期回收
工作领导小组

为确保创业担保贷款到期回收工作顺利开展，决定成立

临夏县创业担 保贷款到期回收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马俊平 县委副书记、县长

副组长：鲁平德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肖全财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

马忠良 县法院院长

慈海林 县检察院检察长

成 员：王孝忠 县财政局局长

李华俊 县人社局局长

妥学良 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农民专业合

作社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宋永忠 县乡村振兴局局长

马明武 县商务局局长

王永忠 县工信局副局长

谢 伟 县发展融资中心主任

谢延教 临夏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主任

黄新春 农业银行临夏县支行行长

李晓媛 邮储银行临夏县支行行长

王永亮 甘肃银行临夏县支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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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亮 兰州银行临夏支行行长

马国军 建设银行临夏支行行长

王国海 韩集镇党委书记

李 华 麻尼寺沟乡党委书记

马玉山 掌子沟乡党委书记

周文强 漠泥沟乡党委书记

马 林 马集镇党委书记

马穆洒 刁祁镇党委书记

张东海 漫路乡党委书记

邱伯云 榆林乡党委书记

蒲兴岳 尹集镇党委书记

何克诚 新集镇党委书记

陈向鹏 民主乡党委书记

马自明 黄泥湾镇党委书记

高秀芳 路盘乡党委书记

马丰金 营滩乡党委书记

常启海 红台乡党委书记

拜志亨 井沟乡党委书记

朱东升 坡头乡党委书记

王永鹏 北塬镇党委书记

鲁得强 土桥镇党委书记

侯占斌 桥寺乡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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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亭 先锋乡党委书记

周玉荣 安家坡乡党委书记

王文杰 河西乡党委书记

刘 波 南塬乡党委书记

马学军 莲花镇党委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人社局，由王孝忠、

李华俊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常自录、祁文川、谢伟、苏渊

隆、徐永安、马建祥、李晓媛、王永亮、单亮、马国军同志

兼任办公室副主任，具体负责日常事务。工作人员为：蒲兴

文、张华、白成鹏、陶孝童、马清山、罗小花、马杰、王润

寰、李自杰、石永峰。



附件 2：

临夏县创业担保贷款到期还款通知书

（姓名）、 （身份证号），

你于 （贷款日期）在 （贷款银行）

的 万元（贷款金额）创业担保贷款将于 （贷

款到期日期）到期。

请提前准备还款资金，按照乡镇通知的方式进行还款，

如果贷款本金逾期、自贷款逾期之日起，所产生的利息由借

款人自行承担，财政不予贴息。如借款人违约，经办银行可

通过法律程序对其个人及家庭财产强制执行。

特此告知，请按时履行还款义务！

xxx 乡（镇）人民政府

年 月 日


